
证券代码：002527 证券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25-045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25年 5月 22日下午 14: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号综合楼一楼多功能厅召

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由纪翌董事长担任。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368人，代表股份 255,695,1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62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14 人，代表股份 218,515,5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55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4人，代表股份37,179,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7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 362 人，代表股份 38,742,0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2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况。

《关于召开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25年 4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5,410,1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5%；反对240,908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2%；弃权 44,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2%。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5,411,0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9%；反对233,758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4%；弃权 50,3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7%。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5,372,7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9%；反对274,535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4%；弃权 4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5,377,1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6%；反对290,835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7%；弃权 27,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8,423,9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91%；反对 290,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07%；弃权 27,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2%。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5,413,7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0%；反对241,285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4%；弃权 4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8,460,6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37%；反对 241,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28%；弃权 40,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5,386,8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4%；反对268,335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9%；弃权 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8,433,6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41%；反对 268,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26%；弃权 40,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55,394,8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6%；反对258,058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9%；弃权 4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美璇、梁晶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新时达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27 证券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25-046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于近期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

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ZL202210301503.7

ZL202211152848.7

专利名称

龙门偏角校准
方法、装置及计
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

负载端转矩波
动抑制方法、电
子设备及存储

介质

类型

发明

发明

申请日期

2022/03/24

2022/09/21

授权公告日

2025/03/28

2025/05/13

有
效
期

20
年

20
年

证书号

第7835811号

第7938865号

专利权人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
有限公司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
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发挥公司子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司及子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信息披露1919 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5-045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元
每股派送红股0.4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5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04,445,4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2,667,280.20元，派送红股201,778,187股，本
次分配后总股本为706,223,654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9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大连光曜致新舒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连三
鑫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百化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公司实际
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
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其中，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60元，扣税0.06元；每股送红股0.4股，扣税0.04元，共计每股扣税0.10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
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通过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0元（其中，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元，扣税 0.06元；每股送红股 0.4股，扣税
0.04元，共计每股扣税0.10元）。如香港市场投资者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6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0
504,445,467
504,445,467
504,445,467

变动数

送股

0
201,778,187
201,778,187
201,778,187

本次变动后

0
706,223,654
706,223,654
706,223,654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706,223,654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0.49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411-82285231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5-046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30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30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oqlwvqJ2tq或使用微

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0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

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05月30日（星期五）15:00-16:0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召开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一季度业绩说
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30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宪武先生，总经理刘海龙先生，财务总监王希梁先生，独立董事刘天兵先生，董事会秘书

鲍榕铭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30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qlwvqJ2tq或使用微

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30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411-82285231
邮箱：zqb@biof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92 证券简称：松霖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转债代码：113651 转债简称：松霖转债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32,895,28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2,552,773.5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3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下列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序号

1
2
3
4
5

股东

松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松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周华松

吴文利

周华柏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6元；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取得的红利公司按10%的实际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34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34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34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2-6192666
特此公告。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92 证券简称：松霖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转债代码：113651 转债简称：松霖转债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暨转股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51
证券简称

松霖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
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5/5/29
复牌日

2025/5/30
● 调整前转股价格：15.67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5.41元/股
● 松霖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5月30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240号）核准，公司于2022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61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1,000万元，期限6年。转股的起止时间为2023年1月30日至2028年7月19
日，转股价为人民币16.58元/股。

二、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 2023年 6月 13日起，“松霖转债”转股价格由 16.58元调整为

16.3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因公司实施2023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12月8日起，“松霖转债”转股价格由16.38元调

整为16.1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7）。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6月7日起，“松霖转债”转股价格由16.13元调整为

15.9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因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9月5日起，“松霖转债”转股价格由15.94元调整

为15.6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三、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方案暨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利润分

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2.60元（含税）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松霖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综上，松霖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

四、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

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调整公式“P1＝P0-D”计算，此次调整前转股价 P0为 15.67元/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为

0.26元/股，因此计算出松霖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15.67-0.26=15.41，松霖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为15.4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松霖转债自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5月29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5年5
月30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5）第312号

致：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13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路18号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五楼多功能厅召

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

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

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

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六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及时通

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大会通知》。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
月22日13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路18号葵花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综合楼五楼多功能厅召开，由董事长关玉秀女士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 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414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303,629,2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9913%，其中：

1. 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89,401,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5550%。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06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228,2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36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

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4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4,429,21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4708%。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表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

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64,1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0％；反对 425,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2％；弃权23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61,6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1％；反对 428,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0％；弃权23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56,9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6％；反对 431,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2％；弃权24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表决结果：通过。

(四)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66,6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8％；反对 424,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6％；弃权23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表决结果：通过。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3,207,2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0％；反对 326,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4％；弃权9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4,007,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7.0754％；反对3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593％；弃权96,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653％。

(六)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74,0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42％；反对 497,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0％；弃权157,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

表决结果：通过。

(七)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2,294,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5％；反对1,282,
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5％；弃权5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3,094,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0.7521％；反对 1,2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8910％；弃权 5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569％。

(八)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53,2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74％；反对 436,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7％；弃权23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3,753,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5.3151％；反对43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0244％；弃权239,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605％。

(九)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04,4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3％；反对 610,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弃权1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3,704,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9769％；反对61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2324％；弃权114,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908％。

(十)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04,9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5％；反对 612,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8％；弃权11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3,704,9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9803％；反对6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2456％；弃权111,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741％。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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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7 证券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3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3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2日上午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5楼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关玉秀女士

6、会议通知于 2025年4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整体参会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 414名，代表股份 303,629,2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991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834%。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8名，代表股份 289,40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55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42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06名，代表股份 14,228,2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363%，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407%。

2、中小股东参会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412名，代表股份14,429,21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470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51%。

3、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64,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10％；反对 425,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02％；弃权2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88％。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61,6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01％；反对 428,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10％；弃权2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88％。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56,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786％；反对 43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22％；弃权2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92％。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66,6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18％；反对 424,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396％；弃权2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86％。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同意303,207,2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610％；反对

32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074％；弃权 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16％。该议案获得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07,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0754％；

反对32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593％；弃权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653％。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2,974,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7842％；反对 497,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40％；弃权1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18％。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同意302,294,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5605％；反对

1,28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225％；弃权5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0％。该议案获得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094,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7521％；

反对1,2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910％；弃权5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3569％。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同意302,953,2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774％；反对

43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37％；弃权2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89％。该议案获得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753,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3151％；

反对43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0244％；弃权2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605％。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同意302,904,4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613％；反对

61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11％；弃权1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76％。该议案获得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704,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9769％；

反对61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2324％；弃权1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908％。

（十）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1、整体表决情况：同意302,904,9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615％；反对

6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18％；弃权1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68％。该议案获得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704,9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9803％；

反对61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4.2456％；弃权1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74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对2024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

职报告全文已于2025年4月2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赵婉宇、纪元芳

3.见证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